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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1 年 2 月 3 日，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

发布《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指出我国当前网民规模接近 10 亿，其中城镇网民

规模为 6.80 亿，农村网民规模为 3.09 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 70.4%。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我国进入

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人们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诸如人们可以通过手机地图 APP 分析路

况，选择最佳路径到达目的地；电商平台可以获得

用户的浏览记录，分析用户的购物偏好进而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商品推送；政府部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通过大数据流调，分析病例轨迹，进行精

准防控等等。但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在数据信息技术为人们提供便

利的同时，各种利用数据信息技术的犯罪行为也在

悄然发生，大数据的应用在司法领域亦引起了巨变，

无数不同于传统证据的材料涌入法庭，给司法人员

带来了困惑。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

定的八种证据，而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得到的材

料是否能作为证据使用，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地方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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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给予了迥异的回应。如作为“办案侦察线

索”［1］“侦察人员的工作说明”［2］“法定证据中

的电子证据”［3］等。对于大数据技术产生的材料，

不同的回应一方面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大数据技术的

深入应用和思考；另一方面，不同的回应亦引起了

刑事诉讼中对于大数据材料应用的混乱，不利于案

件事实真相的发现。第二，如若通过大数据技术的

应用得出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那么根据刑事

诉讼法规定，大数据证据一定属于某种法定证据，

那么该证据的种类归属为何，是解释为法定证据的

一种还是作为一种新型法定证据抑或是其他的选择。

二、大数据证据概念界定

大数据证据由“大数据”和“证据”两部分组成，

抽离出法律赋予的“证据”属性，界定大数据证据，

势必要对“大数据概念”和“大数据技术”进行辨析。

（一）大数据概念

研究“大数据证据”首先要从其概念入手，“大

数据”一词发源于电子计算机领域，SGI 首席科学

家约翰·马西率先提出了“Big Data”概念，之后不

同的学者或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对大数据进行了定义。

从演化比较的角度出发，麦肯锡（McKinsey）公司

将大数据定义为“其大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软件的

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4］从

属性特征的角度出发，国际数据中心 IDC 将大数据

定义为“大数据技术描述了一个技术和体系的新时

代，被设计于从大规模多样化的数据中通过高速捕

获、发现和分析技术提取数据的价值”。［5］虽然

直到现在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于大数据定义尚

未有统一的认定，但从诸多定义中，仍不难发现其

中的共同之处，而这正是大数据内在的、独一无二

的特征：第一，大数据的数据来源是海量基础数据，

其数据信息量庞杂而且多呈现非结构化特征，传统

的数据分析技术更倾向于有限的结构化数据分析；

第二，大数据的处理依据为算法技术，其分析路径

来源于算法设计和机器学习；第三，呈现在人们面

前的是一份非专业性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不具备相

关专业资质的人可以通过报告来进行相关问题的判

断和处理。

（二）大数据证据概念

对大数据证据概念的理解，有一种较普遍的观

点将大数据证据定义为“基于海量电子数据形成的

分析报告”。［6］这种定义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司法实务中，实务部门往往将大数据证据归为书证、

鉴定意见和电子数据，而法官在对大数据证据证明力

的判断上主要通过分析报告所呈现的内容进行评价。

有学者还从“因果角度”对大数据证据进行描述，以“海

量基础数据”为“因”，以“分析报告”为“果”，“果”

起着直接证明的作用，［7］但这样的做法通常仅评价

了大数据的证据“部分”。笔者从大数据的特征出

发便宜处理，归纳大数据证据应包含三个方面：第

一，海量基础数据；第二，算法分析技术；第三，

大数据分析报告或分析结果。仅将大数据证据定义

为一种分析报告，无疑在审判中默认海量基础数据

和算法分析技术是正确无误的，这种未经审查的默

认对于庭审中的相对人的人权保障以及司法公正亦

是一种侵犯。而且所谓的“果”正是通过算法技术

对“因”规律性的总结，是海量数据“因”的一种

外部显化，如在洪汇非法吸收存款案中，［8］该案

涉及投资户 318 人，涉及投资金额 2832.62475 万元，

［1］参见《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7）皖 1302 刑初 218 号。该案中通过大数据检测发现

有大量不法分子以淘宝授权代运营公司的名义实施诈骗，该大数据检测作为案件侦查线索存在。

［2］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刑事裁定书》（2017）京 02 刑终 330 号。该案中侦查人员使用公安网大数据

对嫌疑人手机号查询，锁定嫌疑人真实身份，利用大数据搜索和比对技术。将该证据视为侦查人员的工作说明。

［3］参见《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吉 0102 刑初 445 号。该案通过云眼车辆大数据应

用系统显示证实车辆的轨迹信息。判决书将其归为电子数据种类。

［4］张引，陈敏，廖小飞．大数据应用的现状与展望［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3，50（S2）：216-233．

［5］Gantz J，Reinsel D．Extracting value from chaos［J］．Idcemc 2 report，2011：12．

［6］刘品新．论大数据证据［J］．环球法律评论，2019，41（1）：21-34．

［7］同上注。

［8］参见《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9）皖 0705 刑初 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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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涉及多家支付平台，这其中公诉机关向法院展示

的巨额流水汇总以及百名受害人即是通过“因”形

成的“果”来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因此，笔者

认为对于大数据证据的概念应定义为“形式上包含

海量基础数据等三个方面的运用大数据技术证明案

件事实的一切材料”。

（三）大数据证据与大数据技术的区分

对于大数据证据概念的认定，也有必要将其和

大数据技术进行区分。证据法学可以借鉴自然科

学，但不同于自然科学。证据法学是一门中立的学

科，它不是某一部门法特有的“后花园”，只要是

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应归入证据法的研究范

畴。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证据法学的研究日益

走向交叉学科研究，但从证据法本质来讲，其仍是

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的主要方法还是法解释学方

法。［1］而大数据技术相对于大数据证据来讲，其

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在实务中往往以线索

或者侦查方法来进行使用。另外，从倾向性角度分

析，大数据证据更多地侧重于从“静态”维度来追

溯还原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特征；而大数据技术

则更多地侧重于从“动态”维度来预测未来尚未发

生事件的轨迹。因此，大数据证据和大数据技术不

能一概而论。

三、大数据证据的证据属性判定

一项证明材料只有具备证据的属性，才能具有

成为证据的资格。而对于证据属性这一问题的讨论，

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两性说”“三性说”“四

性说”和“新四性说”［2］等。这些学说从不同的

维度对证据属性进行考察，试图对证据的属性加以

描述。目前主流观点以“新三性说”即合法性、客

观性、关联性作为判断证据属性的依据。但“新三

性说”认为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以及证

据收集的主体、方法和程序……方法的合法性”。［3］

此种解释方法重点强调证据收集手段、方法的合法

性。证据只有合法，才能实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

性。对此，笔者更为赞同合法性是一定社会制度赋

予证据的属性，［4］合法性属于证据的外部属性，

不应成为判断某项证明材料能否成为证据的标准。

法律文本的规定一定是具有滞后性的，时代的发展，

新兴事物不断涌现，证明材料也在不断地发生形式

上的更新，如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将视听资料

写入法定证据、2012 刑诉法修订又增加电子数据。

政策制定者很难预估未来会发生什么并制定相关法

律，新的证据在产生之初往往难以在既定的法律文

本中找到相关的表述和依据。难道因为该证明材料

不具有合法性就将其排除在证据之外，这显然是有

违实体正义和大众预期的。因此，本文对大数据证

据属性的判定主要围绕关联性和客观性两个方面

展开。

（一）大数据证据的关联性认定

关联性作为证据的属性，是学界的通识，没有

任何争议。刑事诉讼法中也以法律文本“用于证明

案件事实”来加以佐证。关联性是证据与待证事实

之间的一种特殊逻辑关系，区别于哲学层面上的普

遍联系。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的材料不能称之为

证据。一项证据只有满足实质性和证明性才能认定

该证据具有关联性。［5］

实质性即证明对象和案件争议焦点之间的关

系。证据的实质性要求该证据指向的对象对案件的

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相反，如果一项证明材料对案

件的结果事实没有决定性作用，则其便不具有实质

性。而大数据证据的数据来源于海量的原始数据，

在未经机器逻辑处理之前，呈现杂乱无序的状态。

这些海量的原始数据类型多样，包括结构性数据、

非结构性数据、源数据、处理数据等，在未经采集、

清洗、分析之前，数据价值密度低。司法机关在侦察、

审判过程中依据传统的证据理念，往往无法发现利

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海量数据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进

而影响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发掘。大数据证据虽然数

据本身对待证事实呈现“弱关联性”，不同于传统

［1］法解释学，就是在特定的法秩序范围内，提出对

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释义、以探求法律文本之规范意义

的学问。

［2］两性说即客观性和关联性；三性说即客观性、关

联性和法律性；四性说即客观性、相关性、合法性和一贯性；

新四性说即相关性、可采性、证明力和可信性。

［3］陈光中．证据法学：第 4 版［M］．北京：法律

出版社，2019：145．

［4］陈卫东．反思与建构：刑事证据的中国问题研究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26．

［5］易延友．证据法学：原则，规则，案例［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7：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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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强关联”因果联系，［1］但经过机器逻辑

即算法的运行加工后，由巨量“弱关联性”材料组

成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往往呈现出对案件事实更为精

准的还原。

证明性即要求提出的证据较之于没有该证据对

案件事实的证明有更可能或更无可能的趋势。在论

证证据和主张之间的关系时，并非要达到优势盖然

性的程度，只需达到证据法对证据证明力的要求即

可，证据的证明力大小问题并非这里证明性所要涉

及的问题，而是经过法庭质证由法官自由心证来确

定。判断证据的证明性落脚于证明力有无，即只要

该证据能够证明事实的存在比不存在更有可能或更

无可能。大数据证据中原始数据对案件事实通常存

在“弱关联性”甚至“模糊性”，即使经过算法处

理得到了分析报告，也无法得出该大数据证据一定

可以证明案件事实。但至少相比于没有该证据，在

有这个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强化事实更有可能或者

更无可能的趋势。大数据证据其证明性无法得到反

驳，因此所有原始数据从这个意义上讲都是证据。  

（二）大数据证据的客观性认定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本身以及作为证据内容

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客观性作为证据的基本属性

之一，是大数据证据能否成为证据的必然要求，然

而目前有学者以证据的真实性代替客观性对大数据

证据属性进行评价，［2］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分两款分别对证据的

含义和定案依据进行描述，一项证明材料首先要符合

证据属性，成为证据，然后再经过查证属实才能成为

定案依据。即成为证据是作为定案依据的前置条件，

至于证据能否上升为定案依据还要经过司法机关的查

证。传统证据法并不区分证据的“采纳”和“采信”，

因为在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一直沿用 1996

年刑事诉讼法，而在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中是采用“事

实说”来规定证据的含义。［3］“事实说”通过立法

的规定，实际上将证据和定案依据画上了等号，即证

据就是定案依据。一项证明材料如果成为证据，那么

一定是经过查证属实的，亦一定是真实的。因此，在

传统证据法理论中，客观性即真实性。2012 年刑事诉

讼法修改后，“材料说”取代“事实说”成为立法规

定的证据概念，［4］对证据的审查由一步式审查变为

二步式审查，［5］在传统证据法理论中作为证据属性

的真实性被从客观性中剥离出来，进入到“查证属实”

的诉讼程序阶段。因此，客观性和真实性有了先后之

分，对大数据证据的客观性认定，不应包含对证据真

实性的判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区分客观性和真实

性，无疑对证据准入门槛是一种降低。

论证大数据证据的客观性，即论证大数据基础

数据、算法、分析报告的客观性。正如我们所知，

无论什么样的证明材料，如果要发挥证明作用，该

材料所蕴含的信息必须要让司法人员感知和理解。

作为大数据证据中直接呈现到法庭上的大数据分析

报告是指对运用算法揭示出海量数据背后的事实和

规律、数据种类、来源、收集方式以及技术运作过

程与原理的记载与说明，［6］其实质上是对基础数

据及其运行逻辑算法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是对证

明材料蕴含信息的一种外部显化。因此，作为记载

和说明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其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取

决于基础数据和算法的客观性与否。

大数据海量基础数据无论来自公权力数据库还是

私权利自有数据库，都是对案件有关事实的还原，与

案件有关事实不是主观臆想、猜测、分析和判断所产

生的，而是客观存在物。另外作为证据内容的海量基

础数据，其与案件的待证事实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

能否从混乱无序的复杂联系中将其识别，依赖于人的

认识能力。如果没有发现这种客观联系或者以没有客

观联系的数据去证明待证事实，势必会造成事实真相

的歪曲，乃至出现错误的判决，严重者甚至造成冤假

错案的出现，进而导致人们对司法公信力及政府权威

产生质疑。关于数据本身是否遭到更改、删减等涉及

［1］刘品新．电子证据的关联性［J］．中国检察官，

2017（9）：75．

［2］徐惠，李晓东．大数据证据之证据属性证成研究

［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1）：

47-57．

［3］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款规定“证明案件真

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4］张吉喜，程晨．刑事证据属性理论和证据种类制

度再述［J］．法治论坛，2021（4）：200-211．

［5］在事实说的证据概念背景下，证据的采纳和证据

的采信是同时完成的，即对证据的审查属于一步式审查。

在材料说的证据概念背景下，证据的采纳和证据的采信是

分两步完成的，即对证据的审查属于二步式审查。

［6］刘甜甜．刑事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属性［J］．

人民检察，2021（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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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真实性的问题，是证据可信性探讨的范围，不作

为证据属性的判断标准，而应交由法院庭审质证并由

法官“自由心证”进行判断。

算法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步骤，用输入的数据

得到输出的结果。在大数据证据中，算法处于核心

地位，其主宰着从基础数据到分析报告的整个生命

周期，杂乱无序的基础数据即输入的数据，大数据

分析报告即输出结果的形象表达。如在涉税案件中，

有些案件资金流水高达上亿条，账户上万个，海量

资金数据只能依靠资金特征分析模型，而非传统的

人工梳理。否则，难以在短时间内对案件真实情况

进行完整刻画，提高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在算法

的运行中，算法的设计者或开发者，无疑起着决定

作用，其脑海中的想法通过算法的设计表达出来，

因此，算法是带有浓厚的主观意愿和个人色彩的。

但这种主观性仅是其形式上的表现方式，证据收集、

判断的主观性不能改变证据本身的客观属性。任何

犯罪行为的发生都会在一定的时空留下痕迹，这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没有客观存在为依

据的任何一种证明材料，都不是证据。而算法是对

若干客观存在技巧性、规律性地分析、筛选、挖掘，

并对其进行能动地表达。所以，大数据算法只是形

式上具有主观性，实质上仍符合证据的客观属性。

四、大数据证据的种类认定

（一）大数据证据种类认定的学说纷争

大数据证据作为符合客观性和关联性的证明材

料，其已满足证据资格。但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

规定，大数据证据能够作为证据在法庭中使用并成

为法官参考的依据，其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

条法定证据种类规定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中使用。

对于大数据证据的种类认定，从现有资料来看，目

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电子数据说。大

数据证据和电子数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其数

据量再庞杂，经过整理之后大数据证据还是以电子

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目前实务部门也往往对

大数据证据进行便宜处理，如在李洪波、李辉盗窃

罪一案中，［1］公诉机关和法院均将云眼车辆大数

据应用系统显示证实的车辆行驶路线认定为电子数

据。有学者对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审判中的应用情况

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裁判文书中提及大数据证据的

刑事案件共有 145 例，其中大数据证据以电子证据

出现的次数高达 95 件，占比 66%。［2］因此，目前

来看大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更多地纳入电子

数据的范畴。第二，鉴定意见说。对该学说持赞同

观点的人认为，大数据证据和鉴定意见一样是一种

专业性和科学性很强的证据，即使是结论部分的意

见表达亦是普通人无法凭借常识理解的，另外大数

据证据和鉴定意见具有形式上亲缘性和可比性，符

合司法追求经济性的原则。［3］在李奕、王舟等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中，非法集资的金额和投资

人数的证据便采用鉴定意见的形式。第三，独立证

据说。有学者从应然角度出发，呼吁将大数据证据

单列出来作为一种新的证据形式，［4］还有学者从

大数据证据区别于传统证据的收集方式和大数据证

据具有的结构体特质［5］来论证其应作为独立的法

定证据。［6］第四，书证说。有学者认为，大数据

集本身构成电子数据，而大数据报告构成一种特殊

类型的书证。［7］例如，在姚烨犯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一案中，公诉机关在裁判文书中将“国家

反诈大数据平台推送资料”认定为书证。［8］当前

未形成对大数据种类认定的统一观点，这势必会导

［1］参见《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2018）吉 0102 刑初 445 号。

［2］徐惠，李晓东．大数据证据之可行性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9，31（6）：70-77．

［3］刘品新．论大数据证据［J］．环球法律评论，2019，41（1）：21-34．

［4］何家弘，邓昌智，张桂勇，等．大数据侦查给证据法带来的挑战［J］．人民检察，2018（1）：54-57．

［5］大数据证据是一个结构体，大数据方法、技术和思维决定了两个环节，一是使得数据与数据之间结化，另一个环节

是将结构化的数据进行解析，形成与案件事实或犯罪预测具有相关性的结论，而这两个过程均属于大数据证据的范畴。

［6］徐惠，李晓东．大数据证据之证据属性证成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1）：

47-57．

［7］胡铭，龚中航．大数据侦查的基本定位与法律规制［J］．浙江社会科学，2019（12）：19．

［8］参见《姚烨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2022）湘 1022 刑初 5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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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实务部门在进行证据收集和认定方面的混乱，不

利于实现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相结合。因此有必要

针对大数据证据的种类认定进行探析，选择合适的

方案跨越理论和实务的鸿沟。

（二）大数据证据具有多重证据形式

以上关于大数据证据种类认定的学说，普遍采

用了单一化的视角，而对于大数据证据本身内在的

运行机理及其表现形式观察较少。具体而言，大数

据证据的多重证据形式主要表现为：

从其内部运行机理及其表现形式出发，正如前

文所述，大数据证据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海量

基础数据、算法分析技术、大数据分析报告。首先，

海量基础数据中包含着结构性数据、非结构性数

据、源数据等内容，在证据法中呈现电子证据的外

部特征。其次，算法分析技术是大数据证据中的核

心，机器通过对 PB、EB 甚至 ZB 级别的数据进行

反复迭代学习，从数据中发掘规律并作用于新的样

本数据。Alpha Go 便是机器学习的产物，通过人类

围棋对弈的三千万种走法训练其神经网络来预测棋

手的落子，并通过 Alpha Go 自己与自己对弈，产生

新的下棋走法，其每天可以尝试百万量级的走法，

短时间其围棋水平便超越顶尖棋手。［1］因此，算

法使大数据证据具备了“类人化”的特征，使其具

备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并可以对待证事实进行鉴别

认定，故我们可以说算法技术使大数据证据具有了

“鉴定意见”的特征。但是“鉴定意见”的作出者

是鉴定专家，当随着技术进步，当专家和法庭科学

技术之间的关系超出辅助模式和协同模式两种类型

到达控制模式时，具有机器学习功能的数据代码取

代了人类专家的主导地位，即数据代码生成人类专

家的鉴定意见，［2］而这突破了当前由人类专家做

出判断的司法鉴定体制。最后，大数据分析报告是

以书证的形式对大数据证据运行的总结，以形象易

懂的内容和思想跨越晦涩难懂的专业壁垒发挥证明

作用。司法实践中，大数据分析报告表现为某某大

数据平台截图或者查询结果，法庭也往往将其归纳

为书证出现在法庭审判中。

（三）大数据证据应挣脱法定证据种类的

桎梏

我国当前法定证据种类的规定参考自苏联的法

律关于“证据来源的种类”，如果某项证据并非出

自法定的证据来源，则其难以具有证据资格。［3］

因此，从立法原意的角度出发，法定证据种类的设

置实质上是对证据来源的指引性规定，相同来源的

证据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中亦可能呈现为物

证、书证、视听资料等不同的证据种类，不同种类

证据之间也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社会的不断发展，

新生实物层出不穷，总会有跳脱出原有证据种类“藩

篱”的证明材料出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自 1979 年

制定以来，关于法定证据的种类也不断进行修改，

从 1979 年时的六种证据修订为 2018 年的八种证据，

亦有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趋势。但一方面，法律的修

订总是落后于实践发展需求的，难以做到具有预测

性地修改，与此同时，新兴的证明材料随着科技的

进步不断进行更迭，如若立法不断地随之进行修订，

亦有违法律的稳定性。同时，法定证据种类的认定

将证据的形式要件作为证明材料能否进入法庭的首

要条件，忽略了证明材料本身的证明力即证明材料

所蕴含的证明价值，无疑属于本末倒置，仍保有“形

式证据”的遗毒。因此，与其探讨新兴证据材料属

［1］ 人 民 网．“ 阿 尔 法 狗” 为 什 么 厉 害？［EB/OL］．［2016-03-21］．http://it.people.com.cn/n1/2016/0321/c1009-

28214130.html．

［2］关于专家与法庭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总结出了三种类型：第一，辅助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专家掌握

着主动权，科学技术仅为专家更高效地完成任务提供辅助作用，例如专家应用计算机存储信息、运用计算机进行数学演算

等；第二，协同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专家与科学技术的地位平等，处于交互合作关系，专家离开科学技术可能无法对相

关事实进行认定，科学技术离开专家的解释与分析可能无法发挥其证明作用，例如运用 X 射线对相关病情进行诊断等；第

三，控制模式，在这一模式中，随着科学技术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生成专家证据的专家知识或经验，转变成了

如今的计算机程序代码。Itiel E Dror，Jennifer L，Mnookin．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Human Expert Domains：Challenges and 

Risk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Automated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Systems in Forensic Science［J］．Law Probability & Risk，

2010，9（1）：48-50．

［3］［苏］蒂里切夫．苏维埃刑事诉讼［M］．张仲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157．



56

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	 2022 年第 3 卷第 1 期

于哪一种法定证据，不如突破法定证据种类的桎梏，

避免过多地纠结于证据种类的问题。

从域外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采用开放式的证

据种类规定，不失为一种突破当前我国法定证据种

类并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措施。相关国家对证据种

类的规定大致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立法和实践二

元式。采用该类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美国，在《美

国联邦证据规则》中没有对证据种类进行规定，但

在其司法实践中将证据划分为证言、物证、书证、

说明性证据、当事人双方同意事实的协议以及司法

认知六种［1］证据，这些证据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囊括了各类形形色色的证明材料。第二，以兜底式

法律文本规定证据种类。如 2011 年《澳大利亚证

据法》规定证据种类包括证人、书证和其他证据，

“其他证据”便是以兜底性法律文本防止证据种类

立法的不周延。第三，以专门条文形式对证据种类

的开放性进行规定。《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以“不

受法律约束的证据”这一专门法律条文对不属于法

Evidence Attributes and Types Identification of Big Data 
Evidence

Dong Shaoping Zhang Zech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g data evidence is produced, but there are still 

gaps in the current legal regulations on whether this emerging evidence material can be used as evidenc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its type of evidence, and there is also a certain degree of uncertainty in judicial practice. 

confus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evidence attributes and types of big 

data evidence. For big data evidence, we must first start with its concept. Big data evidence ha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big data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Secondly, in the Evidence Law, a piece of evidence needs to 

be qualified as evidence. The qualification of evidence for big data mainly revolves around the two evidential 

attributes of relevance and objectivity. Finally, the setting of statutory evidence types limits emerging proof 

materials with multiple forms of evidence, such as big data evid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statutory evidence types and weaken the requirements for evidence types.

Key words: Big data evidence; Big data technology; Evidence attributes; Statutory evidence; Multiple forms of 

evidence

［1］如被告人、被害人、普通证人以及专家证人所作的陈述均属于证言；所有实物均属于物证；所有记录信息的文本均

属于书证；所有用来说明概念或事实的证据，如图表、图片、录像、地图、幻灯片、电脑模拟、现场演示等均属于说明性证据。

定证据种类的证据进行补充。对域外法规的借鉴需

结合我国实际，直接废除法定证据种类的规定未免

过于激进，不妨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弱化对证据种类

的要求，将目光更对地集中于对证据方法的探究，

以回应新型证据材料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五、结语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司法体

制应随着科技进步一同进步，大数据时代下，大数据

证据满足证据属性的要求，理应在法庭上对案件的真

实情况进行还原。但当前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种类的规

定亦是对新兴证明材料的一种限制。回首司法实践，

环顾域外立法，目前法定证据种类的法律规定已是一

种落后。跳出现有法律文本的束缚，弱化对法定证据

种类的要求，无疑应成为未来证据法研究的方向。

（责任编辑：何  为）


